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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人体基因科研活动

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

和科学研究，必须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民

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对此增加规定，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

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

背伦理道德。

“这是对民法总则关于‘自然人的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价值判断的延

展和重申。”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王轶认为，在未来法律实施过程中，对于

从事相关科研医学活动危害人体健康、违背

伦理道德的，应根据情节轻重，让其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或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认

为，一些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和人员贸然从

事的一些有关人体基因和人体胚胎方面的

科研活动，不仅可能对试验个体造成损害，

也可能对社会整体道德造成冲击，有必要

通过立法予以规制，使这些科研活动在科

学、伦理的指引下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AI换脸”

深度伪造可以制作使人难辨真假的动

态人脸画面和声音，“AI换脸”可以随意替

换视频的角色面部……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也引发了人们对相关技术可能侵犯肖

像权、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

更多担忧。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

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肖像权。其他人格权的许可使用

和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本章的有

关规定。

“目前，通过信息技术深度伪造他人的

肖像、声音主要用于网络‘恶搞’，但这种技

术存在很强的负面效应，容易被不当利

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

主任孟强说，草案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深度伪造他人肖像、声音作出规定，清晰地

表达了民事基本法保护公民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

示，草案明确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说明，肖像权的

使用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未经本人同意，即

便没有营利目的和主观恶意，同样构成侵

害肖像权。

完善医疗人体试验相关规定

发展新药品、研究治疗手段，需要进行

以人体为对象的医疗试验活动，如何确保

这些试验活动规范有序？

为严格规范相关试验活动，保护受试

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民法典人格权

编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

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

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

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接受

试验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

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书面

同意。

杨立新说，相比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将

临床试验的范围扩大至“研制新药、医疗器

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治疗方法”，这样更符

合医疗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推

动医学科学发展，也保障医疗科技能够更

加安全地应用于临床。

“技术没有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就贸

然进行人体试验，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

损害。”孟强说，草案强调临床试验应经伦

理委员会审查，严格控制相关试验的程序，

意义十分重大。试验能否进行，伦理委员

会的审查意见将起重要作用。

强化保护个人信息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中，对收

集使用未成年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个人信息的，增加

规定应当征得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王利明表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隐私和个人信息非常容易受到利用和侵害，

需要特别强化保护，如对网络游戏采取分级

措施，限制暴力等有害信息。所以，有必要

进行法律规范，要求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

收集使用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同时，草案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

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

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杨立新表示，草案强调了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履职过程中的保密义务，

增加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这些修

改与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一脉相承，也

给下一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了法

律依据。

讲述：
可空出20分钟用来卖书

18日，有机构发布的童书作家榜单引

发热议。在这份榜单上，为人熟知的“童话

大王”郑渊洁并未上榜。19日，有网友发

微博就此质疑郑渊洁，郑渊洁则在当天晚

间发长文回应此事，指出榜单内部分童书

作家，依靠进校园推销获得高版税收入，甚

至有违《义务教育法》中，“任何人不得进入

中小学校园推销商品”的规定。

郑渊洁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这

份榜单发布前，榜单制作方曾联系他核实

版税收入，但当他得知童书被专门从主榜

单中剥离出来，他表示拒绝上榜。郑渊洁

认为，中国童书销售市场存在泡沫，最主

要的就是有部分童书作者进入中小学兜售

童书。

回应中，郑渊洁提到国内一知名童书

作家的例子，称该作家多次以讲课为名，进

入学校兜售童书。在郑渊洁所列的一份某

小学征订单中写道：“1。邀请到这样的知

名作家进校面对面交流，某书城对我们学

生的图书征订量是有要求的。2。当天有

意愿与作家面对面交流、签名的孩子，请提

前征订作家作品。图书没有折扣。”

郑渊洁告诉记者，他早年间也曾受出

版社邀请参与这类以卖书为目的的校园

演讲，原本预计40分钟的演讲，主办方却

要求他只讲20分钟，“我问他们为什么，

对方回复我说‘您要给您卖书留时间啊

’。”因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孩子自由选择

书籍的权利，郑渊洁此后再没有参与过这

类活动。

郑渊洁称，这类进校园签售的行为，更

像是出版社、作家与学校三者“合谋”运作，

以演讲的形式卖书牟利。在郑渊洁看来，

作家进校园卖书，会影响儿童阅读兴趣，也

属于“进入中小学校园推销商品”。

调查：
确有作家多次“进校售书”

记者注意到，在4月12日到4月20日

这9天里，郑渊洁提及的一位知名童书作

家曾先后前往江西萍乡，广东东莞、广州，

河南郑州4地5所学校演讲。

郑渊洁在19日晚发布的文章中提到，

该童书作家曾在福建厦门一小学演讲。在

该小学官网上，记者发现，2018年12月28

日该作家确实曾在该校举办了“阅读与写

作”专题讲座。校方发布的文章提到，该作

家带来了其新作，并有家长现场为孩子挑

选书籍。讲座后，该作家还为该校学生举

办了现场读者签售会，历时一个多小时。

此外，20日，记者致电郑渊洁指出的

一所小学，一位该小学工作人员称，该作

家3月份曾到该校演讲，并在学校内销售

书籍。

4月20日晚，该知名童书作家向记者

表示，暂时不愿意发声，“让大家去判断

吧”。

揭秘：
“校园是书店重要的销售终端”

记者注意到，作家进入校园演讲以达

到销售书籍的方式早已成为部分图书从业

者的“套路”。2013年，时任江苏某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负责人曾发文介

绍了公司的营销活动。

该负责人在文中称，2005年8月，公

司策划了一项大型营销活动，提出“校园是

书店重要的销售终端”，强调“书店与当地

教育部门联系”的重要性。

据其介绍，从2005年开始，公司积极

邀请作家走进校园，为中小学生讲述人生、

励志故事，教授写作技巧等，并在现场签名

售书，“共举办了2000多场讲座活动，直接

拉动销售6000余万元。”该负责人坦言，在

校园这一细分市场中，“目标读者的数量，

目标读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频率以及整个

市场容量和规模，均大得惊人。”而且，信息

发布、公关的成本基本为零。

该负责人表示，一旦确认活动日程，公

司采取的措施除了做好宣传，还要“发放

《致家长函》到每个年级和班级，内容包括

作家介绍、活动时间地点、推荐书目等”。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基因科研、“AI换脸”等有望入法规范
新华社 白阳 罗沙 王子铭 孙少龙

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我国民

法典分编草案的一大亮点。20日，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其中对人体基因胚胎科研活动、

“AI换脸”、人体试验、个人信息保

护等问题作出了规范，立法过程体

现出较强的现实意义。

郑渊洁拒绝上“童书作家榜”，质疑部分作家推销行为

以演讲为幌子“校园卖书”有套路
《北京青年报》屈畅 张月朦 蒋朔

“童话大王”郑渊洁因被指于“童书作家榜”榜上无名，发文揭露榜上部分童书

作家销量存在猫腻，即通过进校园推销获得高版税收入，认为这种“进校园推销”

的行为不妥。记者调查发现，确实有作家存在进校园卖书的情况，而且有出版公

司策划人员将其总结为推销书籍的成功策略。


